
臺 灣 國 立 台 南 藝 術 大 學 校 友 會 第 一 屆 第 三 次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紀 錄	 

一、時	 	 	 	 間：101 年 3 月 25 日 10：00	 

二、地	 	 	 	 點：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圖書資訊大樓遠距教室	 

三、出席人員：51 人（出席 31 人，委託 20 人，共 51 人）。	 

四、列席人員：	 

	 	 	 	 李肇修校長	 

	 	 	 	 劉婉珍主任秘書	 

	 	 	 	 藝術展演處黃心蓉主任、劉德鴻秘書	 

五、主席：劉木燕。	 	 	 	 	 	 	 	 	 	 	 	 	 	 	 	 	 	 	 	 	 紀錄：邱省瑜。	 

六、主席致詞：	 

	 	 	 	 	 	 	 	 感謝會前李校長的小提琴演奏，讓會場氣氛非常溫馨感人。

也要謝謝劉主秘、展演處黃主任、劉秘書的蒞臨，並且為校友會

爭取相當多的福利。	 

	 	 	 	 	 	 	 	 本校非常年輕，校友都是在創業的階段，會員不多，各位能

在百忙中撥忙參加，本人甚感敬佩。本會理監事及會務幹部為了

各項活動，都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本次會議主要為討論本會 100 年收支決算表、101 年工作計

畫表、101 年度收支預算表，等一下請大家多表示意見。	 

七、來賓致詞：	 

	 	 	 	 李校長肇修：	 

	 	 	 	 	 	 	 	 本校屬藝術專業大學，在有限的經費預算下，我們都很努力

的策劃和執行，希望以教育的力量引導大家思考，啟發想像力。

也希望大家日子過得快樂，在適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	 

	 	 	 	 	 	 	 	 最近有傳言說成大要合併本校，因為成大目前沒有藝術學院，

如果能併校可能可以提昇國際知名度，這一點我想我們應冷靜的

思考，校友會也可以表示意見，將來等凝聚共識以後再談還不

遲。	 

	 	 	 	 劉秘書婉珍：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參加校友會的會員大會，藝術是我的最

愛，在南藝服務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校友會如果有需要協助的



地方，我一定盡力幫忙。	 

八、會務報告	 

(一) 100 年 8 月 21 日校友會舉辦親子參觀奇美博物館活動，感謝

王常務理事邦珍和連雅貞校友的協助和接待，順利完成。	 

(二) 100 年 9 月 10 日 19:30 本校亞太音樂中心日本箏、尺八樂團，

日本邦樂校友團在國家演奏廳舉辦《南方》音樂會，校友會

贊助演出，劉理事長並親臨參加。	 

(三) 100 年 10 月 18 日校友會採納邵湘凱理事的建議，在隆田郵局

開設劃撥帳戶，名稱為「臺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友會」，帳

號「31598445」將來會費直接劃撥即可。	 

(四) 100 年 11 月 24 日 10:00 臺南藝術大學校慶記者會，劉理事長

和周秘書長參加。會後並參觀簡吉與日據時代臺灣農民運動

特展。	 

(五) 100 年 11 月 24 日 12:30 李肇修校長在圖書館演藝廳舉辦「聽

得懂的古典樂──李肇修小提琴演奏會」，劉理事長和周秘書

長參加，會後校友會捐贈校務基金新台幣壹萬元。	 

(六) 100 年 11 月 29 日內政部舉辦全國性社會團體研習，由劉理事

長參加，受益良多。	 

(七) 101 年 2 月 26 日本會第一屆第六次理監事會在高雄市橋頭區

漢景設計中心舉行，感謝潘昌雨理事的安排。	 

(八) 101 年 3 月 3 日本校音樂系紀珍安老師，也是本會常務理事，

在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舉行音樂會，劉理事長、周秘書長和何

欣蓮理事均到場聆聽。	 

(九) 101 年 3 月 8 日劉理事長、周秘書長在本校劉德鴻秘書的陪同

下，拜訪藝術展演處的黃心蓉主任和李校長，商討會務推展

的方向和提供獎學金事宜，並聆聽李校長對校務推展的前瞻



性構思。	 

(十) 101 年 3 月 12 日本校劉德鴻秘書前往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洽談

兩校校友會締結姐妹會事宜，希望能促進兩校校友會的聯誼，

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九、提案討論	 

	 	 	 （一）案由：請通過本會 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	 

提案人：理事長劉木燕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決議：本案全數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案由：請通過本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表，如附件二。	 

提案人：理事長劉木燕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決議：本案全數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備。	 

	 	 	 （三）案由：請通過本會 101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三。	 

提案人：理事長劉木燕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決議：本案全數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備。	 

十、散會	 

	 

	 

	 

	 

	 

	 

	 

	 

	 

	 

	 



附件一、臺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友會 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	 

臺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友會	 

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決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1	 	 	 收入	 167,927	 	 	 

	 1	 	 入會費	 5,000	 	 

	 2	 	 常年會費	 14,500	 	 

	 3	 	 顧問捐款	 30,800	 	 	 

	 4	 	 利息	 367	 	 

	 5	 	 上期結餘	 117,260	 	 

2	 	 	 支出	 57,000	 	 	 

	 1	 	 辦公費	 1,000	 	 	 

	 	 1	 文具、書報、雜誌費	 1,000	 收據	 

	 2	 	 業務費	 56,000	 	 	 

	 	 1	 會議費	 28,000	 	 

	 	 2	 業務推展費	 20,000	 	 

	 	 3	 其他業務費	 8,000	 	 

3	 	 	 本期結餘	 110,927	 	 	 

	 	 	 	 	 	 	 	 	 

	 

	 

	 

	 

	 

	 

	 

	 

	 

	 

	 

	 



附件二、臺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友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表	 

自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一、會務	 	 	 	 	 

(一)會議	 	 	 	 	 

1.會員大會	 依規定召開年度大會一次	 每年三月	 

2.理事會	 
1.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2.依需要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3.監事會	 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4.其他	 	 	 	 	 

(二)會籍管理	 
1.每年大會前校正一次	 大會前完成	 

2.會員資料建檔、更正	 隨時辦理	 

(三)工作人員服務及管理	 	 	 隨時辦理	 

(四)財務	 
年度經費預算書	 十一月辦理	 

年度經費決算書	 十二月辦理	 

(五)其他	 	 	 	 	 

1.徵求會員	 
依本校歷年校友會資料徵求校友入

會，並鼓勵應屆畢業生加入	 
經常性業務	 

2.加強會員聯繫	 

1.舉辦分區座談	 擇期辦理	 

2.徵求會員意見	 	 	 

3.配合母校辦理遴選傑出校友	 	 	 

3.校友通訊	 校友動態、會況報導、經費收支	 擇期辦理	 

4.編造各類報表	 工作計畫書	 十一月辦理	 

二、業務	 	 	 	 	 

1.校友福利互助事宜	 輔助就業	 隨時辦理	 

2.舉辦募款餐會	 
以餐會募款，充作會務及母校校務

基金	 
擇期辦理	 

3.組團與友會互訪	 拜訪他校校友會	 視情況辦理	 

4.辦理自強聯誼活動	 親子活動、知性之旅等	 擇期辦理	 

5.校慶活動	 配合校慶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	 十一月辦理	 

6.發放獎學金	 頒發優秀學生獎學金	 擇期辦理	 

7.舉辦演講、研討會	 
邀請專家、學者舉行知性及感性等

演講	 
擇期辦理	 

8.參加社會公益活動	 
捐款、往返慈善機構等協辦公益活

動	 
擇期辦理	 

附件三、臺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友會 101 年度收支預算表	 



臺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友會	 

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1	 	 	 	 	 收入	 277,927	 	 	 

	 	 1	 	 	 入會費	 15,000	 
預計招收新會員 30 人，入會費 500

元/人	 

	 	 2	 	 	 常年會費	 56,000	 
常年會費：500 元/人，新會員 30 人，

舊會員 82 人	 

	 	 3	 	 	 會員捐款	 10,000	 	 	 

	 	 4	 	 	 顧問捐款	 50,000	 	 	 

	 	 5	 	 	 補助收入	 30,000	 	 	 

	 	 6	 	 	 其他收入	 6,000	 	 	 

	 	 7	 	 	 100 年度結餘款	 110,927	 	 	 

2	 	 	 	 	 支出	 277,927	 	 	 

	 	 1	 	 	 辦公費	 44,000	 	 	 

	 	 	 	 1	 文具、書報、雜誌費	 6,000	 	 	 

	 	 	 	 2	 印刷費	 10,000	 	 	 

	 	 	 	 3	 旅運費	 10,000	 	 	 

	 	 	 	 4	 郵電費	 8,000	 	 	 

	 	 	 	 5	 其他辦公費用	 10,000	 	 	 

	 	 2	 	 	 業務費	 174,000	 

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理第 18 條規

定業務費與辦公費不得少於總支出

40%編列	 

	 	 	 	 1	 會議費	 30,000	 定期召開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	 

	 	 	 	 2	 聯誼活動費	 50,000	 辦理會員聯誼活動	 

	 	 	 	 3	 業務推展費	 70,000	 	 	 

	 	 	 	 4	 考察觀摩費	 10,000	 參訪其他學校的校友會	 

	 	 	 	 5	 其他業務費	 14,000	 	 	 

	 	 3	 	 	 雜項支出	 10,000	 	 	 

	 	 4	 	 	 預備金	 19,927	 	 	 

	 	 5	 	 	 提撥基金	 30,000	 
依收入總額提列 20%以下作為準備

基金	 

3	 	 	 	 	 本期結餘	 0	 
預算表應本收支平衡原則編製，故須

歸 0	 

	 


